
一、党委书记岗位职责

1.主持本学院党委全面工作，履行本单位全面从严治党和意识形

态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保密工作责任

制，做好安定稳定工作。

2.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学校党政各项决议、决定，

并为其贯彻落实发挥保证监督作用。

3.主持召开党委会研究党的建设、涉及办学方向、教师队伍建设、

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等工作事项。

4.抓好本单位党组织自身建设，建立健全党支部书记工作例会等

制度，具体指导党支部开展工作；领导本单位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师

德师风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好教师引进、课程建设、

教材选用、学术活动等重要工作的政治关。

5.抓好本单位教职工、学生的党员发展工作；做好党员、干部的

教育管理工作；做好人才的教育引导和联系服务工作；领导本单位群

团组织、学术组织和教职工代表大会；做好统一战线工作。

6.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院长岗位职责

1.领导和主持全院教学、科研及行政管理工作，主管院财务和人

事，负责召集院务会议。

2.负责制定学院办学思路，实施本院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专

业建设、师资培养、实验室建设和实训基地建设等的规划。



3.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任务贯彻执行情况，

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教学、科研等项任务的完成。

4.对学院教学、科研、技术人员进行业务考核，并就其使用、晋

级、奖惩等提出具体建议。

5.负责全院教职工的思想教育和行政管理工作，负责全院年度预

算编制工作,审查年度使用情况。

6.组织做好学院的各项安全稳定工作。

7.完成学校领导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

三、副院长岗位职责

1.在院长领导下，组织实施全院教学管理和科研工作，组织教师

贯彻执行上级有关教学方面的方针、政策、规定和任务。

2.组织制定与调整各专业培养方案，审定各专业报的教学计划和

选定的教材，布置和审定教师教学任务。

3.组织开展学院期初、期中、期末教学质量检查。举行各类师生

座谈会，督促检查教师工作规范和教学执行情况，了解和掌握全院教

学情况和教学动态。

4.协助组织开展学院教学质量工程和新专业建设工作。

5.协助院长督促、检查和指导各系部和实验室工作，组织研究、

改进教学工作和教书育人活动，主持全院性教学经验交流和教学竞赛

活动。

6.负责审核教师教学科研工作量和其它各类教学科研统计报表。



7.完成上级交办的有关教学科研方面的其他工作。

四、办公室主任岗位职责

1.负责制定办公室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2.签发院领导批准的各类文件，正确使用院行政公章。

3.督促各部门办理上级部门的相关文件及通知。

4.协助院长做好人事、财务、财产管理工作。

5.负责做好本单位教职工考勤管理工作，安排节假日值班，维护

全院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

6.负责督促检查文书、档案的立卷归档工作，做好保密工作。

7.负责核算教师工作量津贴，做好年终工作总结。

8.完成学院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五、团委书记岗位职责

1.负责主持院团委全面工作，安排团委及学生会的分工和任务。

2.组织并调配人员，做好院团委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的参谋助手、

督促落实。

3.深入班级，开展调研，了解、掌握基层班级团支部工作，总结

典型经验，指导和帮助基层班级团支部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4.认真做好院团委工作人员（含学生会）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

院团委的政治、业务学习，提高团委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



5.定期主持召开院团委会议，研究决定有关问题，并负责团员推

优入党及团费的使用审批工作。

6.开展有益于团员青年健康成长的各项文体活动。

7.依法维护团员青年的合法权益，协助做好学校改革、发展、稳

定中的各项工作。

8.完成学院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六、教学科研办岗位职责

1.贯彻执行学校教学管理的有关规章制度。积极收集教学信息，

反映本院教学方面的情况、意见和建议。

2.培养方案编制。协助分管教学副院长和专业负责人拟定各专业

的培养方案、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等。

3.教学运转及调度安排。负责执行教学计划，安排教学任务，制

定和发放教师和班级课表。

4.做好学院各类材料及文件的起草、统计和整理核查工作，接收

上级部门的文件通知,及时安排领导阅批。

5.教学质量监控。协助组织学院教学质量监控工作。配合院领导

做好教学质量检查、监督和评估工作。

6.考务管理。负责各类考试的组织安排和成绩录入工作，审核学

生的重修、缓考、缺考等工作。

7.学籍管理。办理学生注册和退学、转学(专业)、休复学、降级

等学籍异动手续，负责审查学生毕业、学位、肄业和结业等资格。



8.教材管理。做好教材的预定和教师用书的领用工作，负责各类

教材的建设工作。

9.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与改革。协助组织项目申报，负责项目研

究过程管理，收集各类科研教改信息。

10.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七、学工办岗位职责

1.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时期工作重点以及学校思想政

治工作的总目标、制定、实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学生管理工作的

计划。

2.采取生动、直观、有效的形式，对学生进行各式各样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教育。

3.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督促学生遵守校规校纪以及《高等学校

学生行为规则》和《莆田学院学生手册》,促使学生提高精神文明水

准。

4.认真搞好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贯彻落实有关文件的精神，及

时完成学校有关部门布置的学生任务，配合抓好学风、校风建设，开

展创建文明宿舍等活动。

5.经常深入学生之中，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及存在的

问题，并及时反馈给学院党委和校学生工作委员会，以利于及时解决

问题。



6.及时做好学生的学年鉴定，毕业鉴定和学生学年综合测评工作，

做好各项评优工作，特困生补助及奖学金，助学金评级工作。

7.做好学生干部的配备选拔及培养工作，做好推荐优秀学生入党

工作。

8.积极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组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力求促使

学生全面发展。

9.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